
中共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文件

娄职院委发[2011]24号


关于印发《中共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中层领导干部考核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党总支、各直属支部：

《中共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中层领导干部考核实施细则》已经院党委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从2011年度开始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中共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中层领导干部考核实施细则
                     2011年11月1日

主题词：教育  印发  考核细则  中层干部  通知
  娄底职院党政办                 2011年11月1日印
中共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中层领导干部考核实施细则
    为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管理，落实岗位职责，调动领导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管理水平，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从严管理干部的意见》（[2009]35号）、《湖南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实施暂行办法》、《娄底市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实施细则（试行）》、《娄底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和《娄底职业技术学院绩效考核实施办法（试行）》精神，结合学院干部管理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细则。

一、考核对象

全院中层实职干部。
二、考核原则
    1、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2、坚持平时检查与集中考核相结合的原则；

    3、坚持强化岗位职责的原则；

    4、坚持注重考核工作实绩的原则。

三、考核内容
    包括德、能、勤、绩、廉5个方面。

    1、德：主要包括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学院的工作决策、勤奋敬业、遵纪守法、在遵守规章制度方面所起的带头作用、组织执行规章制度等情况。

    2、能：主要包括发现人才、培养干部、知人善任的能力，工作计划及执行情况，资料收集保存情况，工作措施得力情况，工作督导、检查、记录,自我学习和工作创新等情况。

    3、勤：主要包括服务态度、上下交流、从全局考虑问题、主动与部门沟通、相互配合完成工作、对下属的工作支持、帮助和指导等情况。 

    4、绩：主要包括对照岗位职责与任务，学院下达的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的完成情况，工作开展秩序情况，工作质量和效率情况，工作报告与总结或工作研究论文的完成情况等。 

    5、廉：主要包括遵守廉政制度等情况。

四、考核方法与步骤
在学院考核领导小组的指导下进行，具体步骤如下：

1、撰写述职材料：中层实职干部撰写个人年度述职报告，内容主要包括德、能、勤、绩和廉5个方面及存在的不足。

2、填表：中层实职干部填写领导干部个人考核登记表。

3、述职：以处室系部为单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中层实职干部结合年度综合考评情况和履职情况进行述职。个人述职报告的纸质稿交考核办备查，电子稿发至考核办公共邮箱：ldzyzzb@163.com。处室系部负责人还要在学院中层干部大会上述职。

4、测评：参加专题会议的人员采取无记名的方式对中层实职干部进行测评，总分为100分，分为德、能、勤、绩、廉5个方面内容和综合评价，评价分为“好”、“较好”、“一般”、“差”四个等次，由参加测评人员逐项评价打分。考核办公室派员收发《民主测评表》。

（1）部门测评：参加会议的人员在听取中层实职干部述职后，对本部门的中层实职干部进行测评。

（2）中层干部相互测评：由全院中层干部相互进行测评。

（3）院领导测评：由全体在岗院领导对全院的中层实职干部进行测评。

5.统计汇总：计分以综合评价等次计算，计算公式为：

（1）各测评主体测评分＝（“好”个数×1+“较好”个数×0.75+“一般”个数×0.5+“差”个数×0）×100÷有效测评个数；

（2）中层实职干部测评得分=部门测评分×30%+中层干部相互测评分×30%+院领导测评分×40%；

考核办公室根据每位中层实职干部的各项测评得分计算出测评的实际得分，最后报学院绩效考核办公室汇总，作为当年中层实职干部绩效考核的基本依据之一。

五、考核的组织领导

学院成立中层实职干部考核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任组长，院长和党委副书记任副组长，其他院领导为成员。下设考核办公室即组织部，具体负责考核的相关事务工作，并检查被考核对象的工作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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